中外运集运公司“预定箱号”操作办法  （20100727更新版）
中外运集运公司根据客户的业务需求，提供预定箱号服务，具体操作方式如下，请各货主、货代公司参照办理：
一、操作方式：

1. 订舱货代准确填写中外运集运固定格式的《预定箱号申请书》并加盖订舱货代业务章。（格式在“http://www.sinolines.com/操作指南/上海口岸”中下载。

2. 填妥申请书后(请写明发送时间)，请客户根据自己所需的提箱点，于每天下午14:00之前发送以下华发浦西或浦东堆场，发送后请再电话确认联系。

****华发联系方式：

浦西铁山堆场：刘宝卫 13818184238  F：33794413
浦东港城堆场：黄海宁 13801727420  F：58642838

3. 华发公司收到“预定箱号申请书”后，确定箱号，并在三个小时内反馈给客户。

4. 客户在提箱时，请务必先至上述华发浦西或浦东堆场办理支付预定箱号费用（人民币100/箱）的手续，否则将提不到集箱。
5. 自预定日起，华发公司对预定箱保留24小时。

二、特别说明：
1. 《预定箱号申请书》发送后建议再电话确认联系。

2. 所有已预定箱号的集装箱，而实际未提的，也需支付人民币100/箱的费用。
3. 原则上同一票货物（每个提单号）只受理一次预定箱号申请，若有特殊情况需要增加箱量或更改箱型的，请务必在原“申请书”上作好更新，并在申请书的“特别说明”栏内标注说明，如：“新增”、“原20’更改为40’GP”等字样。
三、协调服务
如订舱货代在预定箱号时发生问题，可直接联系中外运集运运营计划部浦靖宇先生（电话：63757000*7458），中外运集运将负责协调解决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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